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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

，

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召开地点

：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２６０

号重庆长安汽车科技大楼多媒体会议室

。

３

、

召开方式

：

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４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股东大会主持人

：

董事周治平先生

６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规则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８６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２

，

２３１

，

９８９

，

１８５

股

，

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８７％

。

２

、

Ａ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０２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８９８

，

２１３

，

４３８

股

，

占公司

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０．４７％

。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３

人

，

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

，

８９０

，

４０５

，

２６１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０．２６％

；

通过网络投票的

Ａ

股股

东共

１６９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７

，

８０８

，

１７７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０．２１％

。

３

、

Ｂ

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８４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３３３

，

７７５

，

７４７

股

，

占公司

有表决权的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３７．００５％

。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８２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３３３

，

７５０

，

８３５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３７．００２％

；

通过网络

投票的

Ｂ

股股东共

２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２４

，

９１２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

４

、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

１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２

）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作出如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

同意票

２

，

２２５

，

１７７

，

９２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９％

；

反对票

２

，

４６６

，

６３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１％

；

弃权票

４

，

３４４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２０％

。

其中

，

Ｂ

股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３３０

，

５９７

，

１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０６％

；

反对票

７８

，

０１２

股

，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弃权票

３

，

１００

，

５５６

股

，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２％

。

其中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４０１

，

５８２

，

７０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３３％

；

反对票

２

，

４６６

，

６３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

弃权票

４

，

３４４

，

６３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６％

。

其中

，

Ｂ

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

同意票

３３０

，

５９７

，

１７９

股

，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９．０６％

；

反对票

７８

，

０１２

股

，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弃权票

３

，

１００

，

５５６

股

，

占出席会议

Ｂ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９２％

。

（

２

）

表决结果

：

该决议为特别决议

，

同意票

２

，

２２５

，

１７７

，

９２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９％

，

表决通过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

，

通过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徐留平

、

张宝林

、

朱华荣

、

周治平

、

谭小刚

、

王晓翔

、

王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选举帅天龙

、

刘纪鹏

、

李想

、

李庆文

、

谭晓生

、

胡钰

、

庞勇

、

陈全世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董事候选人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徐留平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５２２

，

３２１ ９９．８１％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８

，

３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４０１

，

５２５

，

４８４ ９８．３２％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８

，

３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２５

，

１２０

，

７００ ９９．６９％

张宝林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５２

，

３０５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２８

，

０５７

，

９８１ ９８．２９％

中小股东

３９８

，

９１５

，

０７０ ９７．６８％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２８

，

０５７

，

９８１ ９８．２９％

总体

２

，

２２２

，

５１０

，

２８６ ９９．５８％

朱华荣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５２

，

３０８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２８

，

０５９

，

１８１ ９８．２９％

中小股东

３９８

，

９１６

，

２７３ ９７．６８％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２８

，

０５９

，

１８１ ９８．２９％

总体

２

，

２２２

，

５１１

，

４８９ ９９．５８％

周治平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４１

，

３３２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８

，

３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４０１

，

４４４

，

４９５ ９８．３０％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８

，

３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２５

，

０３９

，

７１１ ９９．６９％

谭小刚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４１

，

３３２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４０１

，

４４２

，

０９５ ９８．３０％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２５

，

０３７

，

３１１ ９９．６９％

王晓翔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４８

，

１５２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４０１

，

４４８

，

９１５ ９８．３０％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２５

，

０４４

，

１３１ ９９．６９％

王锟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４１

，

３３４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２８

，

０５６

，

７８１ ９８．２９％

中小股东

３９８

，

９０２

，

８９９ ９７．６８％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２８

，

０５６

，

７８１ ９８．２９％

总体

２

，

２２２

，

４９８

，

１１５ ９９．５７％

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帅天龙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５３

，

８７３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９

，

５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４０１

，

４５８

，

２３６ ９８．３０％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９

，

５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２５

，

０５３

，

４５２ ９９．６９％

刘纪鹏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６６

，

２８５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７

，

１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４０１

，

４６８

，

２４８ ９８．３０％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７

，

１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２５

，

０６３

，

４６４ ９９．６９％

李想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５３

，

８６４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４０１

，

４５４

，

６２７ ９８．３０％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２５

，

０４９

，

８４３ ９９．６９％

李庆文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４１

，

３３１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４０１

，

４４２

，

０９４ ９８．３０％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２５

，

０３７

，

３１０ ９９．６９％

谭晓生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４１

，

３３１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４０１

，

４４２

，

０９４ ９８．３０％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２５

，

０３７

，

３１０ ９９．６９％

胡钰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４１

，

３３０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４０１

，

４４２

，

０９３ ９８．３０％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２５

，

０３７

，

３０９ ９９．６９％

庞勇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４１

，

３３１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４０１

，

４４２

，

０９４ ９８．３０％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２５

，

０３７

，

３１０ ９９．６９％

陈全世

Ａ

股

１

，

８９４

，

４４１

，

３３１ ９９．８０％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４０１

，

４４２

，

０９４ ９８．３０％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５

，

９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２５

，

０３７

，

３１０ ９９．６９％

３

、

审议通过

《

关于第七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

，

通过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肖勇

、

孙大洪

、

赵慧侠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监事候选人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股数 比例

肖勇

Ａ

股

１

，

８８６

，

４９６

，

１３７ ９９．３８％

Ｂ

股

３３０

，

５９７

，

１７９ ９９．０５％

中小股东

３９３

，

４９８

，

１００ ９６．３５％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３０

，

５９７

，

１７９ ９９．０５％

总体

２

，

２１７

，

０９３

，

３１６ ９９．３３％

孙大洪

Ａ

股

１

，

８８３

，

５２５

，

２５４ ９９．２３％

Ｂ

股

３０２

，

０９６

，

８９８ ９０．５１％

中小股东

３６２

，

０２６

，

９３６ ８８．６５％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０２

，

０９６

，

８９８ ９０．５１％

总体

２

，

１８５

，

６２２

，

１５２ ９７．９２％

赵慧侠

Ａ

股

１

，

８８３

，

５３８

，

０７５ ９９．２３％

Ｂ

股

３０２

，

０９４

，

４９８ ９０．５１％

中小股东

３６２

，

０３７

，

３５７ ８８．６５％

Ｂ

股中小股东

３０２

，

０９４

，

４９８ ９０．５１％

总体

２

，

１８５

，

６３２

，

５７３ ９７．９２％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

，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

出席及

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

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⒉

股东大会决议

⒊

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4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 � � �公告编号:2016—1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通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１５

人

。

本次董

事会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

议案一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

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选举徐留平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

张宝林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

董事长

、

副董事长简历如下

：

徐留平先生

，

董事长

。

１９６４

年生

，

博士研究生

，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

现任中国南方工业集团总

经理

、

党组副书记

，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董事长

、

党委书记

，

长安汽车董事长

。

曾任南方工业集团计划部

主任

、

汽车部主任

、

总经理助理

，

长安汽车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总裁

、

党委书记

，

长安汽车党

委书记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徐留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

张宝林先生

，

副董事长

。

１９６２

年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

，

高级政工师

。

现任中国南方工业集

团总经理助理

，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总裁

，

长安汽车副董事长

。

曾任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团

委副书记

、

书记

，

重庆长风机器厂党委书记

，

成都万友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总经理

，

长安汽车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副总裁

，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

中国长安党委副书记

，

长安汽车总裁

。

截止本决议公

告发出之日

，

张宝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议案二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经董事长提名

，

董事会聘任朱华荣先生担任公司总裁

。

经总裁提名

，

董事会聘任王锟先生

、

黄忠强先生

、

罗明刚先生

、

杜毅先生

、

龚兵先生

、

王俊先生

、

刘

波先生

、

何朝兵先生

、

张竞竞女士

、

袁明学先生

、

李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

因工作需要

，

董事会聘任王锟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

黎军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简历如下

：

朱华荣先生

，

董事

、

总裁

。

１９６５

年生

，

硕士研究生

，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

现任中国长安汽车集团

党委副书记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

曾任长安公司技术部副部长

，

长安公司汽车制造厂总

工程师

，

长安公司总裁助理兼技术中心主任

、

科技委主任

，

长安公司副总经理

、

工程研究院院长

、

长安

汽车副总裁

、

党委书记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朱华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５

，

２００

股

，

其中有限

售股为

１８

，

９００

股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王锟先生

，

董事

、

副总裁

。

１９７５

年生

，

本科

，

高级会计师

。

现任长安汽车副总裁

，

曾任南方工业集

团资本运营部资本运作处

（

综合处

）

处长

，

资本运营部副主任

，

中国长安董事

、

总会计师

。

截止本决议

公告发出之日

，

王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黄忠强先生

，

副总裁

。

１９６８

年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

主

任

，

质量部部长

，

长安汽车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

，

副总裁

，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

、

党委书记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黄忠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罗明刚先生

，

副总裁

。

１９６３

年生

，

硕士研究生

，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

曾任江陵机器厂

２６

车间副

主任

、

工艺工装处处长

，

长安公司工艺研究一所所长

，

汽车制造厂发动机技术处处长

、

副总工程师

，

技

术中心副主任兼发动机制造厂副厂长

，

汽车制造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

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

，

长安

福特马自达发动机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

长安汽车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

、

副总裁

，

长安福特

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

党委书记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罗明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

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

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杜毅先生

，

副总裁

。

１９６７

年生

，

硕士研究生

，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

曾任东安动力副总经理

、

常务

副总经理

，

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股份公司总经理

，

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

总经理

、

党委副书记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杜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龚兵先生

，

副总裁兼轿车销售事业部总经理

、

党委书记

。

１９６９

年生

，

ＭＢＡ

，

高级经济师

。

曾任重庆

嘉陵特种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中国嘉陵董事长

、

总经理

，

南方工业集团摩托车事业部副总

经理

，

重庆南方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龚兵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

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王俊先生

，

副总裁兼公司商用车事业部总经理

、

党委书记

。

１９７２

年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公司技术中心科研管理处副处长

、

处长

，

科技质量部科技管理处处长

，

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

产品策划处处长

，

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产品管理处经理

、

市场部产品计划处处长

、

副部长

、

部长

，

公司总裁助理兼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王俊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刘波先生

，

副总裁兼公司汽车工程研究总院院长

。

１９６６

年生

，

硕士研究生

，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

。

曾任原江陵机器制造厂

７１

车间副主任

，

公司技术部发动机研究所副所长

、

技术中心副主任

，

公司

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

、

常务副院长

，

公司总裁助理兼项目总监办公室主任

、

项目管理部部长

。

截止

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刘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何朝兵先生

，

副总裁兼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

党委书记

。

１９６７

年生

，

研究生

，

研究

员级高级工程师

。

曾任公司汽车工程研究院副院长兼汽车开发四中心主任

，

商用车事业管理部常务

副部长

，

总裁助理兼北京长安汽车公司总经理

，

总裁助理兼采购部部长

，

总裁助理兼商用车事业部常

务副总经理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何朝兵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

张竞竞女士

，

副总裁

，

总法律顾问

。

１９６６

年生

，

大学本科

，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

曾任长安公司二

工厂副总工程师

，

长安公司发展规划部副部长

，

长安公司科技委副主任

、

公司办副主任

、

项目总监办

主任

，

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

公司总裁助理兼质量部部长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张竞竞女士未

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袁明学先生

，

副总裁

。

１９６８

年生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长安汽车总裁助理兼江铃控股

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

长安汽车总裁助理兼战略规划部部长

、

党支部书记

、

资本运营处处长

，

长安汽

车总裁助理兼海外事业发展部总经理

、

党支部书记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袁明学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李伟先生

，

副总裁兼产品策划部部长

。

１９６６

年生

，

硕士研究生

，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

曾任北京

研究院院长

，

长安汽车总裁助理兼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常务副院长

、

党委书记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

出之日

，

李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黎军女士

，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部副部长

。

１９６９

年生

，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

高级会计师

。

曾任公司

财务部证券处副处长

、

处长

，

财务部资本运营处处长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

之日

，

黎军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议案三 关于调整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

，

据此

，

公司董事会对第七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人选进行调整

。

经与会董事审议

，

通过了关于调整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

调整后

的成员如下

：

主任委员

：

刘纪鹏先生 委员

：

帅天龙先生

、

王锟先生

审计委员会成员简历如下

：

刘纪鹏先生

，

独立董事

。

１９５６

年出生

，

硕士

，

注册会计师

。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

长

，

教授

、

博导

；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

曾在

《

人民日报

》、《

经济研究

》

等国内外报刊杂志

公开发表论文

４００

多篇

；

接受国内外报刊杂志的采访文章

８００

余篇

。

近十年主持了国家电力公司

、

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

中铝公司

、

海尔集团

、

海南航空

、

万向集团

、

李宁公司和天津开发区总公司等

２７０

多家各类企业的股改上市

、

公司战略

、

并购重组及投融资方案设计

，

这些企业遍及二十多个省市

和众多产业

。

他被媒体称为

“

企业股改第一人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刘纪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

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

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帅天龙先生

，

独立董事

。

１９６６

年出生

，

博士

。

现任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

华润双鹤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曾任中央纪委法规室副处长

。

拥有

１５

年以上执业经验

，

主要业务领域

包括

：

公司法

、

证券法

、

金融法

、

收购兼并与重组

、

知识产权保护

、

诉讼与仲裁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

日

，

帅天龙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王锟先生

，

董事

、

副总裁

。

１９７５

年生

，

本科

，

高级会计师

。

现任长安汽车副总裁

，

曾任南方工业集

团资本运营部资本运作处

（

综合处

）

处长

，

资本运营部副主任

，

中国长安董事

、

总会计师

。

截止本决议

公告发出之日

，

王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议案四 关于成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

提高决策水平

，

根据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以及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成员如下

：

主任委员

：

陈全世先生 委员

：

庞勇先生

、

谭晓生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简历如下

：

陈全世先生

，

独立董事

。

１９４５

年出生

，

大学本科

。

现任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副所长

、

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常务理事

、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

、

全国汽车标准化车身专业委员会委员

、

全国汽车

标准化电动汽车专业委员会委员

、

广东省电动汽车项目总体组组长

。

承担国家

“

８６３

”

电动汽车专项中

“

燃料电池城市客车整车技术研究

”

课题

；

曾获得

１５

吨

６×６

沙漠物探专用车研制

，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

公司

（

部级

）

科技进步奖

，

二等奖

，

排名第三

（

１９９６

年

）；

电动汽车电池

、

电机

、

电控及整车性能综合测

试系统研制

，

国家科技进步奖

，

三等奖

，

排名第三

（

１９９７

年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陈全世先生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庞勇先生

，

独立董事

。

１９６９

年出生

，

硕士

。

现任瀛之杰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

ＩＤＥＯ

）

董事长兼

ＣＥＯ

、

吉林大学兼职教授

。

曾任辽宁省汽车工业集团经理

、

雷神公司中国区总监

。

其主导设计开发的

“

Ｉ Ｆｌｏｗ

智能终端

———

智能客流量决策管理平台

”

等获得国家版权局授予的著作权

；

同时

，

是中国

“

汽

车经销渠道运营质量评估管理系统

”（

ＡＤ－ＣＡＳ

）、

渠道竞争力体系及标准化数据库资源开发者

，

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汽车经销商精益营销相关岗位能力认证首席专家

。

截止本决议公

告发出之日

，

庞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谭晓生先生

，

独立董事

。

１９７０

年出生

，

学士

。

现任奇虎

３６０

副总裁兼首席隐私官

（

ＣＰＯ

）。

曾任雅

虎中国分公司工程技术总监

、

麦斯贝

（

北京

）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

擅长技术团队的构建与管

理

，

自

２００３

年起

，

招聘培养了超过

３００

名大学生

，

这些学生现在广泛分布在百度

、

腾讯

、

阿里巴巴

、

新

浪等互联网公司

，

在互联网技术圈中有

“

谭校长

”

的称号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谭晓生先生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

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议案五 关于修订

《

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公司修订了

《

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

公司董事对此进行了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

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

议案六 关于审议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

的议案

公司制订了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

公司董事对此进行了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详细内容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4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16—1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通过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

本次监事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决的监

事

５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５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会议以通讯表

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简历如下

：

肖勇先生

，

１９７１

年生

，

硕士

，

工程师

。

现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审计与风险部主任

。

曾任中国

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办公厅总经办副主任

、

主任

，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办公厅副主任

，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摩托车产业办公室副主任

，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摩托车事业部副总经理

，

重庆南方摩托

车公司副总经理

，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审计与风险部副主任

。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之日

，

肖勇先生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3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 � �公告编号:2016-1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届满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张安国先生

、

罗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任期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

。

职工监事简历如下

：

张安国先生

，

１９５９

年生

，

硕士

，

高级政工师

。

现任公司党群工作部党建处组织室组织干事

。

曾任

公司质量部质量处室主任

，

公司工会办公室室主任

、

主任

，

公司党群工作部组织处处长

，

公司党群工

作部

（

企业文化中心

）

党建处处长

。

截止本公告发出之日

，

张安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

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罗艳女士

，

１９７４

年生

，

大学本科

，

助理经济师

。

现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部人力资源处薪酬绩效室

室主任

。

曾任长安公司三工厂

２３２

车间维修电工

、

工程测量工

、

劳动技术定额员

、

计划员

，

人力资源部

薪酬管理处员工福利室室主任

、

薪酬福利管理三室室主任

。

截止本公告发出之日

，

罗艳女士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

；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特此公告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3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 �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 � � �公告编号:2016-2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

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

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披露预案

）

的调整事宜

，

为保证广大投资者利益

，

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

根据

《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长安

汽车

（

长安

Ｂ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下午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分别披露了

《

关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

关于

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

关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

号

：

２０１６－０８

、

２０１６－１４

、

２０１６－１５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公司公告了

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目前

，

综合考虑融资环境和公司

业务发展规划等因素

，

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

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

，

同时推

出新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

，

初步方案为向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

。

同时

，

公司正在积极筹划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事宜

。

上述重大事项仍在积

极与中介机构论证和完善中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由于上述重大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充分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

大事项进展公告

。

由于筹划的重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

报

》。

公司所有消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

特此公告

。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24 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

北京蒽次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

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下称

“

本公司

”）

与北京蒽次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下称

“

北

京蒽次方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起

，

本公司将增加北京蒽次方代

理下列基金的申购

、

赎回

、

定投及转换等业务

，

并参加其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优惠

活动

。

一

、

本次北京蒽次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通申购

、

赎回

、

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申

购

、

赎回

是否开通

定投

是否开通

转换

１

博时信用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Ａ

类

０５００２７

Ｃ

类

００１６６１

是 是 是

２

博时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０００８４

是 是 是

二

、

费率优惠

１

、

费率优惠内容

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起

，

投资者通过北京蒽次方申

（

认

）

购及定投本公司旗下基金

，

申

（

认

）

购及定投费率不设折扣限制

，

具体折扣费率以北京蒽次方活动安排为准

。

基金费率请详

见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法律文件

，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

费率优惠期限内

，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北京蒽次方销售的基金产品

，

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

申

（

认

）

购及定投当日起

，

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

２

、

费率优惠期限

以北京蒽次方所示公告为准

。

三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北京蒽次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ｎｃｆｊｊ．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０－６１８－５１８

２．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

：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博时一线通

：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

免长途费

）

四

、

重要提示

１

、

本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

（

前端收费模式

）

的申购手续费

，

不包括各基

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

也不包括基金赎回

、

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

２

、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

，

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

、

流程以北京蒽次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

３

、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北京蒽次方所有

。

４

、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

、

基金招募说明

书或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法律文件

。

特此公告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4日

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 3月 24日

１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瑞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５７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博时裕瑞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博时裕瑞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

等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１．０３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７

，

３４５

，

５５６．９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１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６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

：

本基金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

０．１００

元人民币

。

２

、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

通知

》

的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３

、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

２

）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

（

３

）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

准

。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

确

，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

４

）

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

，

其账户

余额

（

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

）

低于

１００

份时

，

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

，

并与赎回款一起

以现金形式支付

。

（

５

）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

或拨打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

免长途费

）

咨询相关事宜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

，

不会改变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

，

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

表现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4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长期停牌股票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中国证监会发

［

２００８

］

第

３８

号

）、

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

《

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

的有关规

定

，

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

决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

“

大杨创世

”（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３

）

采用

＂

可比公司法

＂

进行估值

。

在

＂

大杨创世

＂

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恢复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

，

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

特此公告

。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4日

证券代码：000591� � � �证券简称：桐君阁 公告编号：2016-31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暨完成工商变更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的核准

，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节能环保集

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2923

号

），

核准公司向中国节

能环保集团公司等发行

726,383,359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

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83,860,

331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披露的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86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后

，

公司董事会按照相关协议及方案的要求

，

根据公司

股东大会的授权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规定积极组织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

作

。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议

案

》

等议案

，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披露的

《

重庆桐君

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6-25

）。

现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2016

年

3

月

23

日

，

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

公司完成公司名称工商变更手续

，

并取得了

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000202819532B

）。

公司尚需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核准文件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工作

。

公

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工作

，

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实施进

展情况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776� � � �证券简称：柏堡龙 公告编号：2016-043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正式股权购买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

一

、

交易概述

1

、

基本情况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6

年

3

月

20

日与钱孟元

、

钱勇凯在

深圳市签署了

《

关于收购深圳衡韵时装有限公司之股权购买协议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

币壹亿零五百万元收购钱孟元

、

钱勇凯持有的深圳衡韵时装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2

、

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分别经公司

2016

年

1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2016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

，

本次交

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后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3

、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4

、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概况

钱孟元

，

中国国籍

，

身份证号码为

330623195505******

，

住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

，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钱勇凯

，

中国国籍

，

身份证号码为

330623197912******

，

住址为浙江省嵊州市长乐一村

******

，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衡韵时装有限公司

注册号

：

440301501131107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300

万元

成立日期

：

1994

年

1

月

21

日

住所

：

深圳市南山区南油第四工业区四栋

7

层东侧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钱孟元

经营范围

：

一般经营项目

：

服装的设计与销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许可经营项目

：

服装的

加工

。

股东情况

：

钱孟元持股

90%

、

钱勇凯持股

10%

四

、

股权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

1

、

交易各方

甲方

（

买方

）：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

卖方

）：

钱孟元

、

钱勇凯

2

、

本次交易

甲方以现金方式购买乙方持有的深圳衡韵时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标的公司

"

）

100%

股权

。

2

、

交易价格

双方经充分协商一致同意

，

以具有相关评估资格的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中林评字

[2016]6

号

《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深圳衡韵时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

所确定的评估值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参考依据

，

截至评估基

准日

，

标的公司

100%

股权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0,545.54

万元

。

甲方共计支付交易对价人民币

壹亿零伍佰万元

，

具体如下

：

（

1

）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价格为

85,525,429.68

元

，

扣除甲方已支付定金

5,000,000

元

外

，

剩余价款共计

80,525,429.68

元分三期支付

。

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

，

向乙方支付第一期价款

3,220.00

万元

；

甲方应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

获工商登记部门受理

（

以工商登记部门的收文回执或受理通知等文书为准

）

之日起

10

个工

作日内

，

向乙方支付第二期价款

3,220.00

万元

；

甲方应于工商登记部门核准标的资产变更登

记至甲方名下

（

通常以工商登记部门发出的变更通知书为准

）

10

个工作日内

，

向乙方支付交

易尾款

16,125,429.68

元

。

（

2

）

标的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应付夏先生账款共计

19,474,570.32

元

，

由甲方代标的公

司偿还

，

即甲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夏先生支付

19,474,570.32

元

。

3

、

特殊安排

甲方同意在交割日后

1

年内变更标的公司目前使用的商号并保证标的公司变更后的

名称中不再含有

"

衡韵

"

二字

；

变更完成后

，

标的公司不再使用该商号

。

乙方同意

，

如因变

更商号而导致甲方或标的公司无法正常拥有或使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资产

、

或为正常

拥有或使用该等资产而额外支出任何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更名导致的土地使用权权属

证书变更登记

、

相关许可文件的办理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费等

），

甲方或目标公司因此

而遭受的损失

，

全部由乙方承担

。

4

、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所约定的有关义务

、

所作出的承诺和保证

，

即视为该方违约

。

因违

约方的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

该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

甲方如违反协议约定使用

"

衡韵

"

商号的

，

甲方应当赔偿乙方伍佰万元

。

五

、

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得深圳衡韵时装有限公司拥有的

1

宗土地使用权

，

该

地块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大浪北路北侧

，

宗地面积

19018.49

平方米

，

土地用途为工

业用地

，

评估价值为

12,143.31

万元

。

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时尚城市的布点

，

有利于公司时尚设计业务的开

展

；

提升公司经营资产完整性

，

配合公司经营战略布局

，

保障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

。

六

、

备查文件

1

、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2

、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与钱孟元

、

钱勇凯签订的

《

关于收购深圳衡韵时装有限公司

之股权购买协议

》。

特此公告

！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23日

证券代码：300081� � �证券简称：恒信移动 公告编号：2016-029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

2015

年年度报告

》

及

《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

定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调整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38

号文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

》、《

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及我公司对停牌股票的估

值政策和程序

,

经与托管行协商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我公司决定自

2016

年

3

月

23

日起对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

ETF

基金除外

）

持有的科大讯飞

（

股票代码

：

002230

）

采用指数收益

法进行估值调整

。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

格进行估值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4日

证券代码：600143� � � � � �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6-018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减持

，

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

、

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宋

子明先生的通知

，

宋子明先生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至

2015

年

4

月

29

日收盘

，

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5,109,038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0.98%

；

2016

年

3

月

22

日

，

宋子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

本次减持

（

2016

年

3

月

22

日

）

前

，

宋子明先生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2,650,

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8.70%

；

本次减持后

，

宋子明先生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2,

65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3%.

二

、

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

亦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

告书

、

收购报告书摘要

、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事项

。

特此公告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570� � � �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16-021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年报沟通会的通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将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

（

星期二

）

举行

2015

年年报沟通会

，

现将本次沟通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沟通会主题

公司将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公告

《

恒生电子

2015

年年度报告

》（

详见

2016

年

3

月

29

日

披露于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的全文或摘要

）。

二

、

沟通会召开的时间和形式

、

地点

召开时间为

：

2016

年

3

月

29

日

15:00-16:30

召开形式为

：

现场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

地址

：

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588

号恒生大厦

B

座

3

楼会议室

三

、

公司出席沟通会的人员

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负责各项业务的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等

。

四

、

会议登记方法

1

、

登记时间

：

2016

年

3

月

28

日上午

9

：

00

至

11

：

30

，

下午

1

：

00

至

4

：

30

2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

、

登记方式

：

投资者可通过电话

、

邮件

、

或传真方式登记

。

五

、

会议联系方式

邮件地址

：

investor@hundsun.com

联系人

：

章小姐

电 话

：

0571－28829702

传 真

：

0571－28829703

邮 编

：

310053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本次沟通会

！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696� � �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6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由于该

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保证信息披露公平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根

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2

日

（

星期三

）

开市起停牌

。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披露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93

），

并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

、

12

月

16

日

、

12

月

23

日

、

12

月

30

日

，

2016

年

1

月

7

日

、

1

月

14

日

、

1

月

21

日

、

1

月

28

日

、

2

月

4

日

、

2

月

18

日

、

2

月

25

日

、

3

月

3

日

、

3

月

10

日

、

3

月

17

日披露了

《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

2016

年

2

月

26

日举行的

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停牌继续延期的议

案

》，

将公司股票停牌期限延至不迟于

2016

年

5

月

1

日前复牌

，

详见

《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6-015

）。

截至本公告日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的方

案尚未确定

，

尽职调查过程中的事项正在落实和解决

，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的审计

、

评

估以及重组各方的谈判工作仍在进行中

。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

，

公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

com.cn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